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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

傳　真：(02)23512329

聯絡人：黃淑娟

電　話：(02)77367432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1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05012227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文

主旨：有關貴府函詢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及代理教師參加

參訪研習時得否投保意外險，及其是否為比照公務人員因

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之適用對

象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10月19日總處給字第10500

56799號函辦理並復貴府105年7月11日府教幼字第1050362

486號函。

二、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(以下簡稱幼照法)第25條第5項及

第7項規定，本部發布施行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

考核及待遇辦法(以下簡稱契約進用辦法)及公立幼兒園教

保服務人員請假辦法(以下簡稱請假辦法)。契約進用辦法

第4條定有契約進用人員依相關規定請假、留職停薪期間

，或因契約進用人員公開甄選作業尚未完成期間，以依勞

動基準法(以下簡稱勞基法)規定簽訂定期勞動契約之人員

，執行其原有職務之規定。復依請假辦法第8條定有幼兒園

於教保服務人員請假時，應建立代理制度之規定。是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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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之勞雇權益及職務代理規定依

勞雇雙方簽訂之勞動契約、契約進用辦法、請假辦法、勞

基法、勞工請假規則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三、另查本辦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規定略以，教育人員比照本

辦法發給慰問金。再查銓敘部105年8月8日部退伍字第105

4130902號書函略以，依本辦法第3條及第7條第1項等規定

，參加非屬文康旅遊活動之參訪研習，乃從旁參觀訪問或

研習相關知識技能，非屬執行職務，爰機關學校得否再為

參加該等活動人員投保意外險，端視相關人員是否係經機

關學校指派公差─執行一定之任務；如非經指派公差，僅

係單純參加該等活動者，以渠等不具因公情事，不得依本

辦法發給慰問金，自非本辦法限制投保意外險之對象。

四、有關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及代理教師是否為得比照

本辦法之適用對象一節，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10

月19日函釋略以，本辦法適用與比照適用對象係延續公教

員工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（係指原辦法）之適用

對象範圍，故不論編制內外之人員，凡屬執行公務發生事

故致傷殘死亡，均宜納入適用對象範圍。本案考量整體照

護與實質照護之原則，並符合本辦法規範對象之意旨，渠

等為本辦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所列『教育人員』之範疇。

五、至有關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及代理教師參加參訪研

習時得否投保意外險一節，因涉渠等是否係經機關學校指

派公差，執行一定之任務，仍請本權責查明認定後，依銓

敘部105年8月8日前開函釋辦理。

六、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文供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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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新竹縣政府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新竹縣政府除外)、本部國教署人事室、本部

國教署國中小組 2016-11-23
11:39:26


